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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水利工程竣工验收情况报送说明

一、6月13日水利工程竣工验收情况报送主体和内容
	报送主体
	报送内容
	备注

	市水利中心
	按照附件4、5格式要求，报送市级立项的水利专项项目竣工验收工作情况。
	以上信息由各报送主体统一报送至市水务局建设管理处

	市堤防中心
	按照附件4、5格式要求，报送市级立项的水利基本建设和海塘、堤防、泵闸等财政专项项目竣工验收工作情况（含区实施项目）。
	

	各区水务局
相关管委会
	按照附件4、5格式要求，报送区级立项的水利基本建设和财政专项项目竣工验收工作情况（不含农村生活污水项目）。
	

	城投水务集团
	按照附件4格式要求，报送青草沙、金泽等水库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工作情况。
	

	吴淞江项目部
	按照附件4格式要求，报送吴淞江工程情况。
	


二、后续月报报送主体、内容及流程
	报送主体
	报送内容
	审核汇总单位
	备注

	市堤防中心
	按照附件3、4格式要求，报送由中心负责实施的水利基本建设项目和财政专项项目竣工验收工作情况。
	市堤防中心
	各审核汇总单位每月28日前汇总上报市水务局建设管理处

	各区水务局
相关管委会
	按照附件3、4的格式要求，报送市、区立项的基本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工作情况。
	各区水务局
相关管委会
	

	
	按照附件3、4的格式要求，报送市、区立项的财政专项项目竣工验收工作情况（不含农村生活污水项目）。
	按行业管理职责，分别报市水利中心、市堤防中心汇总
	

	吴淞江项目部
	按照附件4格式要求，报送吴淞江工程情况。
	城投集团
	


三、有关说明
    附件3为全口径项目台账，含大型水利工程和其他水利工程；附件4为大型水利工程竣工验收工作台账；附件5为全口径统计数据，在6月13日报送后，原则上每年12月底前再行报送。各表统计范围详见表中说明 。
